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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的士加價申請  
《2013 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

政長官指令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 第 374 章 )  ( 《條例》 )第
7(1C) 條制訂《 2013 年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  (見附件 A )  俾使增加租用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

士 1的收費，落旗收費增加 2 元，落旗後的跳錶收費 2則增加

1 角，及讓新界的士就 (a)所運載每件行李； (b)所運載每隻動物

或鳥類；以及 (c)每程電召預約服務的額外收費，每項加收 1 元。  

 

                                                           

1 現時共有 1 8 , 1 3 8 輛的士，其中 1 5 , 2 5 0 輛為市區的士， 2 , 8 3 8 輛為新界的士， 5 0 輛

為大嶼山的士  –  

( a )  「市區的士」是指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 7 4 E 章 )獲發牌

照可供作出租或載客之用的的士，但不包括大嶼山的士及新界的士；  

( b )  「新界的士」是指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 7 4 E 章 )獲發牌

照可在第 3 7 4 E 章附表 7 第 1 段指明的許可地區供作出租或載客之用的的士；以

及  

( c )  「大嶼山的士」是指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 7 4 E 章 )獲發

牌照可在第 3 7 4 E 章附表 7 第 2 段指明的許可地區供作出租或載客之用的的士。  

約 6 5 %的的士由個人擁有，餘下則屬公司所有。根據已簽發的士司機證的數目，現

時約有 5 7 , 0 0 0 名司機。  
 

2  即以下車程距離內每行駛 2 0 0 米跳錶一次的收費 –  

( a )  市區的士 2 至 9 公里；  

( b )  新界的士 2 至 8 公里；以及  

( c )  大嶼山的士 2 至 2 0 公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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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因應上文落旗收費及落旗後首段跳錶收費的調整，市區的

士收費平均加幅為 7.11%，新界的士為 9.04%，大嶼山的士為

8.83%。待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新收費會由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八日起生效。  
 
 
理據  
 
(A)  政府的考慮因素  
 
3 .  的士提供個人化、點到點的公共交通服務。一直以來，我

們按照以下主要原則考慮的士加價申請  –  
 

(a )  需要確保的士營運的財務可行性，包括考慮收入和營運成

本的轉變；  
 
(b)  需要維持的士服務在車輛供應、乘客候車時間和乘客對服

務意見等方面在令人滿意的水平；  
 
(c )  需要在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理的差

距；  
 
(d)  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以及  
 
(e )  的士收費結構  –  應為落旗首段車程收費較高，跳錶收費率

則按不同車程長度而遞減。  
 
4 .  的士收費率於《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 (第 374D
章 )  (《規例》 )附表  5 中訂明，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

改，並須經過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B)  的士業界的加價申請  
 
5 .  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士業界在二零一三年一月申請增加

各自的落旗收費和跳錶收費。加價申請的詳情和政府的建議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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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的士  新界的士  大嶼山的士  

 落旗收費 (最初 2 公里或以下路程 )  

現時收費  20 元  16 .5 元  15 元  

業界建議  
22 元  

( + 2 元 )  
19 元  

( + 2 . 5 元 )  
18 元  

( + 3 元 )  

政府建議  
22 元  

( + 2 元 )  
18 .5 元  
( + 2 元 )  

17 元  
( + 2 元 )  

 
落旗後每行駛 200 米  

的跳錶收費 (即每跳收費 )  

現時收費  
2 - 9 公里  2 - 8 公里  2 - 2 0 公里  

每跳 1 .5 元  每跳 1 .3 元  每跳 1 .3 元  

業界建議  
每跳 1 .6 元  

( + 1 角 )  
每跳 1 .4 元  

( + 1 角 )  
每跳 1 .4 元  

( + 1 角 )  

政府建議  
每跳 1 .6 元  

( + 1 角 )  
每跳 1 .4 元  

( + 1 角 )  
每跳 1 .4 元  

( + 1 角 )  

現時收費  
9 公里後  8 公里後  20 公里後  

每跳 1 元  每跳 1 元  每跳 1 .2 元  

業界建議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政府建議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  

按業界建議計算的  
平均加幅 3 

7 . 1 1 %  1 0 . 7 1 %  1 0 . 6 3 %  

按政府建議計算的  
平均加幅  

7 . 1 1 %  9 . 0 4 %  8 . 8 3 %  

 
與此同時，新界的士業界申請增加 (a)運載每件行李； (b)運載每

隻動物或鳥類；以及 (c)每程電召預約服務的額外收費，各增加

1 元 (即由 4 元增至 5 元 )，俾使與市區及大嶼山的士的同類收費

看齊。  
 

                                                           

3  收費平均加幅是根據運輸署的士咪錶讀數調查所得的平均車費收入計算。每種的士

的收費平均加幅，為相關的士類别的車程距離分布內每段不同車程距離分段因加價

所致的車費變動率相加起來的總和。當中假設有關加價實施後，三類的士一般的車

程數目和車程距離分布不變。由於三類的士車程距離分布各異，即使落旗收費增加

的金額相同，不同類別的士的平均收費加幅亦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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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的士業界提出加價申請，是基於營運成本上升，特別是自

二零一一年七月上次的士加價後因工資上漲 (例如車輛機械工的工

資 )、零件價格上升和通脹 4 而增加的燃料費、車輛維修保養費和

保險費。  
 
(C)  政府的評估  
 
(1)  市區的士  
 
市區的士業界的財政狀況  
 
7 .  市區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平均加幅為

5.15%。  
 
(a )  營運收入 5 
 
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下  –  
 

市區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租車司機 6 車主司機 6  出租車主 6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7 24 ,498 元 33 ,998 元  18 ,990 元

2012 年 (全年 )  2 4 , 9 4 4 元 34 ,704 元  19 ,510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8

+ 1 . 8 % + 2 . 1 %  + 2 . 7 %

實質變動 9 ( - 1 . 5 % ) ( - 1 . 3 % )  ( - 0 . 6 % )

                                                           

4  與二零一一年 (七月至十二月 ) (即上次加價後首六個月 )比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二

零一二年 (全年 )上升了 3 . 4 %，到二零一三年 (一月至三月 )則合共上升了 6 . 7 %。  

5  營運收入包括車費收入、小費、車租收入和廣告收入。  

6  三類的士從業員的每月收入包括  –  

( a )  租車司機 (向的士車主租賃的士 )  ─車費收入和小費；  

( b )  車主司機 ( 擁有並自行駕駛的士，部分把其中一更的士租予租車司機 )  ─車費收

入、小費、廣告收入和車租收入 (如有將的士出租 )；以及  

( c )  出租車主 (只把的士租予租車司機，並不自行駕駛的士 )  ─車租收入和廣告收入。  

7  二零一一年七月至十二月是上次加價後首六個月。  

8  這是在不計及通脹的情況下，二零一二年 (全年 )與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相比的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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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租車司機 6 車主司機 6  出租車主 6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2 5 , 0 2 6 元 35 ,137 元  20 ,212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10

+ 2 . 2 % + 3 . 4 %  + 6 . 4 %

實質變動 11 ( - 4 . 2 % ) ( - 3 . 1 % )  ( - 0 . 2 % )

 
(b)  營運成本  
 
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  
 

市區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租車司機 12 車主司機 1 2  出租車主 1 2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2 , 3 2 4 元 10 ,034 元  6 , 271 元  

2012 年 (全年 )  1 2 , 8 1 8 元 10 ,351 元  6 , 300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4 . 0 % + 3 . 2 %  + 0 . 5 %

實質變動 ( + 0 . 6 % ) ( - 0 . 2 % )  ( - 2 . 8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1 3 , 3 5 1 元 10 ,790 元  6 , 480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8 . 3 % + 7 . 5 %  + 3 . 3 %

實質變動 ( + 1 . 6 % ) ( + 0 . 8 % )  ( - 3 . 1 % )

 

                                                                                                                                                     
9  這是在計及 3 . 4 %的通脹後，二零一二年 (全年 )與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相比的

變動。  

10  這是在不計及通脹的情況下，二零一三年 (一月至三月 )與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
相比的變動。  

11  這是在計及 6 . 7 %的通脹後，二零一三年 (一月至三月 )與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
相比的變動。  

12  三類的士從業員的每月營運成本包括 –  

( a )  租車司機  ─燃料和車租；  

( b )  車主司機  ─燃料、車輛保養維修、保險、折舊，以及牌照費等雜項成本；以及  

( c )  出租車主  ─車輛保養維修、保險、折舊，以及牌照費等雜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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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淨收入  
 
市區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  
 

市區的士  
每月平均淨收入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2 , 1 7 4 元 23 ,964 元  12 ,719 元

2012 年 (全年 )  1 2 , 1 2 6 元 24 ,353 元  13 ,210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0 . 4 % + 1 . 6 %  + 3 . 9 %

實質變動 ( - 3 . 6 % ) ( - 1 . 7 % )  ( + 0 . 5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1 1 , 6 7 5 元 24 ,347 元  13 ,732 元

對比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4 . 1 % + 1 . 6 %  + 8 . 0 %

實質變動 ( - 1 0 . 1 % ) ( - 4 . 7 % )  ( + 1 . 2 % )

 
上述資料顯示，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上次加價以來，雖然市區的士

租車司機及車主司機的整體營運收入名義上有所上升，但增幅追

不上每月平均營運成本的上升及通脹引致的開支。上述情況導致

主要靠車費收入的司機的每月平均淨收入，按實質計算較二零一

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為低。因此，市區的士業界提出加價申請理

據充分。  
 
批准市區的士收費調整  
 
8 .  按上文第 3 段臚列的各項原則，我們在審批加價申請時考

慮到市區的士從業員的預計每月實質淨收入在業界申請的加幅

(7 .11%)下，仍低於二零一一年上次加價後的水平；的士業界的

營運成本預計會持續上升；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上次加價後至二零

一四年年初，一般物價水平的增幅預計將達 10.14%；以及上次

加價後至二零一三年第一季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增幅則

為 10%。我們亦考慮了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  和
交通諮詢委員會  (交諮會 )  對加價申請不持異議。綜觀各項因素，

我們建議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按照市區的士業界的申

請加幅，市區的士落旗收費增加 2 元，以及落旗後首段跳錶收費

每跳增加 1 角，平均加幅為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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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對收費差距的預計影響  
 
9 .  為免的士服務需求過大，並為確保交通暢順，政府的一貫

政策是在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之間維持合理的收費差距。目

前，市區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差距為 4.78 倍。實施批

准加幅後，預料收費差距會變為 5.54 倍。我們認為加價對收費差

距變動的影響輕微。  
 
(2)  新界的士  
 
新界的士業界的財政狀況  
 
10 .  新界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平均加幅為

8.05%。  
 
(a )  營運收入  
 
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下  –   
 

新界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2 1 , 5 6 1 元  27 ,801 元  12 ,480 元  

2012 年 (全年 )  2 2 , 0 1 2 元  28 ,512 元  13 ,000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2 . 1 % + 2 . 6 %  + 4 . 2 %

實質變動 ( - 1 . 2 % ) ( - 0 . 8 % )  ( + 0 . 8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2 2 , 3 9 6 元  29 ,156 元  13 ,520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3 . 9 % + 4 . 9 %  + 8 . 3 %

實質變動 ( - 2 . 6 % ) ( - 1 . 7 % )  ( + 1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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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營運成本  
 
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  
 

新界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0 , 2 9 6 元  9 , 934 元  5 , 540 元  

2012 年 (全年 )  1 0 , 8 6 8 元  10 ,433 元  5 , 622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5 . 6 % + 5 . 0 %  + 1 . 5 %

實質變動 ( + 2 . 1 % ) ( + 1 . 6 % )  ( - 1 . 8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1 1 , 3 8 8 元  11 ,053 元  5 , 856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1 0 . 6 % + 1 1 . 3 %  + 5 . 7 %

實質變動  ( + 3 . 7 % ) ( + 4 . 3 % )  ( - 0 . 9 % )

 
(c )  淨收入  
 
新界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月

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  
 

新界的士  
每月平均淨收入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1 , 2 6 5 元  17 ,867 元  6 , 940 元  

2012 年 (全年 )  1 1 , 1 4 4 元  18 ,079 元  7 , 378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1 . 1 % + 1 . 2 %  + 6 . 3 %

實質變動 ( - 4 . 3 % ) ( - 2 . 1 % )  ( + 2 . 8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1 1 , 0 0 8 元  18 ,103 元  7 , 664 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2 . 3 % + 1 . 3 %  + 1 0 . 4 %

實質變動  ( - 8 . 4 % ) ( - 5 . 0 % )  ( + 3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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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顯示，自二零一一年七月上次加價以來，雖然新界的士

租車司機及車主司機的整體營運收入名義上有所上升，但增幅追

不上每月平均營運成本的上升及通脹引致的開支。上述情況導致

主要靠車費收入的司機的每月平均淨收入，按實質計算較二零一

一年 (七月至十二月 )為低。因此，新界的士業界提出加價申請的

理據充分。  
 
批准新界的士收費調整  
 
11 .  但按上文第 3 段臚列的各項原則，以及在顧及業界提出的

10.71%平均加幅較上文第 8 段提及的物價水平預計增幅 (10 .14%)
及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增幅 (10%)為高後，我們認為新界

的士的落旗加幅應較業界的申請為低。我們建議而行政長官會同

行政會議批准新界的士落旗收費增加 2 元  ( 而非業界提出的

2.5  元 )，以及落旗後首段跳錶收費每跳增加 1 角，平均加幅為

9.04%。此外，我們建議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新界的士

就  (a )運載每件行李； (b)運載每隻動物或鳥類；以及 (c)每程電召

預約服務的額外收費各增加 1 元 (即由 4 元增至 5 元 )。  
 
加價對收費差距的預計影響  
 
12 .  目前，新界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差距為 2.71
倍。實施批准加幅後，預料收費差距會變為 3.05 倍。我們認為加

價對收費差距變動的影響輕微。  
 
(3)  大嶼山的士  
 
大嶼山的士業界的財政狀況  
 
13 .  大嶼山的士上次加價是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平均加幅為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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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營運收入  
 
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
月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收入如下  –  
 

大嶼山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收入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2 2 , 7 6 8元  31 ,268元  17 ,000元  

2012 年 (全年 )  2 3 , 5 2 8元  32 ,241元  17 ,425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3 . 3 % + 3 . 1 %  + 2 . 5 %

實質變動 ( 0 % ) ( - 0 . 3 % )  ( - 0 . 8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2 2 , 5 8 4元  31 ,584元  18 ,000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0 . 8 % + 1 . 0 %  + 5 . 9 %

實質變動  ( - 7 . 0 % ) ( - 5 . 3 % )  ( - 0 . 7 % )

 
(b)  營運成本  
 
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
月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營運成本如下  –  
 

大嶼山的士  
每月平均營運成本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2 , 2 8 8元  13 ,851元  7 , 771元  

2012 年 (全年 )  1 2 , 7 3 8元  14 ,442元  7 , 897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3 . 7 % + 4 . 3 %  + 1 . 6 %

實質變動 ( + 0 . 3 % ) ( + 0 . 9 % )  ( - 1 . 7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1 2 , 6 5 0元  14 ,777元  8 , 328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2 . 9 % + 6 . 7 %  + 7 . 2 %

實質變動  ( - 3 . 5 % ) ( 0 % )  ( + 0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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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淨收入  
 
大嶼山的士從業員在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月 )至二零一三年 (一
月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如下  –  
 

大嶼山的士  
每月平均淨收入  

租車司機  車主司機  出租車主  

2011 年 ( 7 月至 12 月 )  1 0 , 4 8 0元  17 ,417元  9 , 229元  

2012 年 (全年 )  1 0 , 7 9 0元  17 ,799元  9 , 528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3 . 0 % + 2 . 2 %  + 3 . 2 %

實質變動 ( - 0 . 4 % ) ( - 1 . 1 % )  ( - 0 . 1 % )

2013 年 ( 1 月至 3 月 )  9 , 9 3 4元  16 ,807元  9 , 672元  

對比 2011 年 ( 7 月至 12 月 )  
的名義變動  - 5 . 2 % - 3 . 5 %  + 4 . 8 %

實質變動  ( - 1 1 . 1 % ) ( - 9 . 5 % )  ( - 1 . 7 % )

 
以上資料顯示，自二零一一年七月上次加價以來，大嶼山的士租

車司機和車主司機在二零一三年 (一月至三月 )的每月平均淨收

入，不論按名義價值或實質計算，均低於二零一一年 (七月至十二

月 )的水平。因此，大嶼山的士業界提出加價申請的理據充分。  
 
批准大嶼山的士收費調整  
 
14 .  但按上文第 3 段臚列的各項原則，以及在顧及業界提出的

10.63%平均加幅較上文第 8 段提及的物價水平預計增幅 (10 .14%)
及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增幅 (10%)為高後，我們認為大嶼

山的士的落旗加幅應較業界的申請為低。我們建議而行政長官會

同行政會議批准大嶼山的士落旗收費增加 2 元 (而非業界提出的

3 元 )，以及落旗後首段跳錶收費每跳增加 1 角，平均加幅為

8.83%。  
 
加價對收費差距的預計影響  
 
15 .  目前，大嶼山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差距為 4.63
倍。實施批准加幅後，預料收費差距會變為 5.25 倍。我們認為加

價對收費差距變動的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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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  
 
16 .  《修訂規例》修改《規例》 (見附件 A )附表 5 第 1、2、
2a、3、4( i ) (b)、4( i i ) (b)和 4(vi i ) (b)項所訂市區、新界及大嶼山

的士的收費率，以實施獲批准的加幅。由於落旗後的跳錶收費會

提高，我們亦須相應修訂等候時間的收費 13。  
 
 
立法程序時間表  
 
17 .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生效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獲批准加價的影響  
 
18 .  《修訂規例》對可持續發展及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B，但

對公務員、財政、生產力、環境、家庭則無影響。《修訂規例》

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修訂規例》不會影響

《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9 .  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諮詢了事務委員會。委員

會察悉的士業界面對不斷上升的營運成本，並不反對加價。另

外，我們在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徵詢交諮會的意見。考慮到加

價建議有助司機改善收入，而且加幅溫和，應會獲市民接受，交

諮會支持政府的建議。交諮會已致函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詳述意

見，該函載於附件 C。  
 

                                                           

13  法例亦訂明等候時間的收費，每分鐘的收費與落旗後每次跳錶收費相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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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20 .  我們會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

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21 .  若對本文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人員聯絡：  
 

運輸署助理署長  
蘇祐安先生  
電話：2829 5208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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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加價有助紓緩的士從業員面對營運成本不斷上升所帶來的

壓力，以及改善他們（特別是前線司機）的財政狀況。然而，加

價同時會增加的士乘客的交通開支，尤其是較常使用的士服務的

中產組別人士。  

對經濟的影響  

 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的士車費所佔的權數為 0.5%。

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八日起生效，適用於市區、新界及大嶼山的

士的批准加幅，對二零一三年的通脹基本上沒有影響，二零一四

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會因此上升 0.03 個百分點。不過，三個

分類指數 1 所反映的消費物價通脹影響並不相同：就二零一四年

而言，對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及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影響為 0.02 個

百分點，而對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影響則為 0.04 個百分點。至於

新界的士 (a)所運載每件行李、 (b)所運載每隻動物或鳥類及 (c)每
程電召預約服務的收費每項加收 1 元，應不會對通脹帶來任何實

質的額外影響。   

                                                           

1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乙類消費物價指數和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分別根據較

低、中等及較高開支範圍的住戶開支模式編訂。2 0 0 9 / 1 0 年度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反映的住戶平均每月開支為 $4 ,500 至 18 ,499 元，乙類為

$18 ,500 至$32 ,499 元，丙類為$32 ,500 至$65 ,9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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